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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傑出市長獎遴選實施計畫 

 

壹、 依據 

依據臺北巿政府教育局 114 年 12 月 22 日北市教國字第 1143124138 號函「臺北市各級學

校 114 學年度各級學校畢業生市長獎頒獎典禮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貳、 目的 

一、表揚優秀傑出學生，落實五育並重、全人發展之教育理念。 

二、感念師長、家長教養之恩，盛邀親師共同分享榮耀。 

參、 主題：築夢啟航 卓越飛揚 

肆、 傑出市長獎名額（畢業總班級數之三分之一） 

一、名額：正取 29 名。 

二、大學部：11 名（博愛校區 7 名、天母校區 4 名） 

三、研究所：18 名（博愛校區 13 名、天母校區 5 名） 

四、正取資格取消時，依遴選總成績順序遞補。 

五、上述名額得相互流用。 

伍、 遴選資格 

一、遴選方式 

（一） 由各處室及畢業班導師、行政單位推薦表現傑出的學生。 

（二） 評審委員會依據受薦學生之具體表現證明進行審查與遴選。 

二、畢業班導師及行政單位得各推薦 1-2 名應屆畢業生，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： 

（一） 本校研究所（含在職專班）及大學部 114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。 

（二） 研究所前 3 學期、大學部前 7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、操行成績平均 85 分

以上。 

（三） 在學期間未曾受小過（含）以上之處分。 

（四） 在學期間體育、技能、藝能、學術創作、社團活動、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、敬師

孝親、助人義行及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。 

（五） 初審（申請資料）成績大學部達 50 分（含）以上者；研究所達 30 分（含）以上

者。 

陸、 遴選成績計算方式：初審（申請資料成績）佔 70%、複審成績佔 30%。 

一、初審項目 

（一） 學術創作或競賽優良 

1. 「體育、音樂、美術、技能、藝能、科學、創作或其他競賽成績優良者，依「團

體、個人」、「特優、優等」、「競賽層級」等計分，以及國內外學術發表（含著

作、投稿並獲接受）、演出、運動競賽（奧運、亞運、全國運動會、大專運動會）

比賽項目之成績為計算依據。 

2. 限政府所舉辦之競賽，民間社團所辦之競賽不予列計成績。 

3. 第 1、2 名比照「特優」、第 3-6 名比照「優等」。（限有頒發獎狀或獎牌者） 

4. 須檢附獎狀或獎牌影本，團體賽加附參賽名冊或足資證明與賽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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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優良事蹟 

1. 敬師孝行、助人義行或其他優良事蹟依其具體事蹟或證明予以加分。 

2.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（三） 幹部表現 

1. 依學生自治組織、宿舍、社團、系學會及班級幹部表現計分。 

2. 表現不佳或未滿 1 學期者不予加分。 

3. 檢附業管單位證明書：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（課外活動組）、宿舍（生輔暨校安

組）、系所學會及班級幹部（系所）。 

（四） 參與活動 

1. 擔任校慶、畢業典禮、校歌比賽、社團展演、社團招生展、新生始業輔導、運

動會、啦啦隊比賽、體育表演會、系際盃體育競賽、全校性講座等全校性活動

幹部者，依其職務表現計分。 

2. 擔任各項活動職務有領取任何酬勞或工讀費，不得列計成績。 

3. 檢附業管單位證明書：校慶、畢業典禮、社團展演、社團招生展（課外活動組

或分區學務組）；新生始業輔導（生輔暨校安組）；運動會、啦啦隊比賽、體育

表演會（體育處）、系際盃體育競賽（系所）。 

（五） 志工/義工服務 

1. 服務時數 8 小時折算 1 天，1 天核予 1 分，依時數予以計分。 

2. 志工/義工服務時數若已折抵校內服務學習課程時數，不得列計成績。 

3. 檢附服務證明文件。 

（六） 獎勵 

嘉獎 1 次 1 分（嘉獎 2 次得 2 分，依此類推）、小功 1 次 3 分、大功 1 次 9 分。 

（七） 其他 

未規列於前述標準項目之事蹟（項）（如創新創業、MOOCs 競賽、技術社群產學

服務活動、符合「築夢啟航 卓越飛揚」主題者等）。 

二、評審規準 

(一) 大學部（附件 1）。 

(二) 研究所（附件 2）。 

三、繳交相關文件 

(一) 傑出市長獎推薦表（附件 3）。 

(二) 應屆畢業生優良事項書面證明（附件 4、附件 5）。 

柒、 辦理時程及事項 

一、報名 

（一） 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1 日（星期三）17 時止（逾期恕不受理）。 

（二） 報名人員請繳交推薦表（附件 3，請以電腦打印）、大學部前 7 學期、碩士班前 3

學期成績單正本各 1 份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或證明書正本（附件 4），博愛校區逕

送生輔暨校安組辦理；天母校區送分區學務組承辦人辦理。 

（三） 繳交資料請裝訂成冊，並請如實填報，如查獲不實資料，取消遴選資格。 

二、初審（資格審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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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115 年 4 月 7 日（星期二）至 115 年 4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止。 

（二） 由學生事務處生輔暨校安組及分區學務組實施資格審查，凡符合遴選資格各項條

件者陳送遴選委員會進行複審。 

三、複審 

（一） 於 115 年 4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前召開遴選委員會複審。 

（二） 評審作業小組置委員 12 名，由校長擔任總召集人，並由校長自行政代表中指定

副召集人 1 人；另置教師代表 5 人、行政代表 6 人（含副召集人），共同組成審

查委員會，負責審查傑出市長獎名單。 

（三） 審查委員依遴選學生綜合表現評分，佔總成績 30%。 

（四） 參與遴選之應屆畢業生應繳交書面自我介紹，未繳交者不予計算複審成績。 

※書面自我介紹： 

1.說明個人成長歷程、求學經歷、特殊成就及未來展望。 

2.請妥適規劃版面配置與內容。 

3.請檢附書面資料績優事蹟與所填寫內容相符之佐證照片或圖片。 

（五） 評分項目：評分內容。（附件 6） 

1. 內容豐富度（25 分）：涵蓋自我介紹、求學歷程，融入個人故事與經驗等。 

2. 結構與條理（25 分）：整體架構清晰，層次分明，邏輯連貫。 

3. 表 達 能 力（25 分）：文字表達流暢，用詞精準，能準確傳達個人經歷、感受

與理念，展現優雅與深度。 

4. 其 他（25 分）：呈現特殊才藝、學業成就（競賽、獎項等）、領導經驗、

創新成果或社會貢獻，增加個人亮點與競爭力。 

四、總成績計算方式： 

（一）總成績計算方式如下：初審成績（70%）＋ 複審成績（30%）。 

（二）激勵加分機制：為鼓勵學生多元展現自我與提升參與意願，凡依規定繳交短

影片參與複審者，得由審查委員依影片整體表現酌予激勵加分，給予 0 至 5

分不等之激勵加分。 

（三）前項激勵加分屬鼓勵性質之外加分數，不列入初審或複審成績比例計算，於

總成績計算完成後另行加計。 

（四）總成績依核定名額錄取為正取；正取資格取消時，依遴選總成績（含激勵加

分）高低順序遞補。 

※短影片說明： 

1.說明參加傑出市長獎遴選之動機與理念、個人成長歷程、求學經歷、特殊

成就、未來展望與貢獻等。 

2.短影片長度以 1 分鐘為限。 

3.影片規格及注意事項： 

(1)版權規範：不得使用未經授權或受版權保護的影片、音樂或圖文資料。 

(2)內容規範：影片內容請勿涉及違反法令或善良風俗的情節。 

五、遴選結束後，報名繳交資料發還報名人員。 

捌、 注意事項 



4 
 

一、傑出市長獎得主應為未領取其他學業成績優良獎項者（應屆畢業生各班學業成績前

三名為市長獎、議長獎、局長獎得主；第二、三名若獲推薦傑出市長獎獲選者，議

長獎、局長獎依班級名次依序遞補）。 

二、初審成績事項，同一事件同時符合不同類別時，得重複計算。 

三、本計畫所稱「應屆畢業生」，係指於正常修業年限內取得學位證書者（大學部四年、

碩士班二年、博士班符合各系規範），不包含因故延長修業者。 

玖、 傑出巿長獎頒獎暫訂時間地點：  

一、時間：115 年 5 月 30 日（星期六）。 

二、地點：臺北巿立大安高工活動中心三樓禮堂。 

三、參加人員：受獎學生及家長。 

拾、本計畫經審查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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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【大學部】傑出市長獎遴選成績評審規準表 

項目  8 分 6 分 4 分 2 分 1 分 備考 

學術創作或競

賽優良 

(最高 40 分) 

國 際 個

人特優、

國 際 期

刊 學 術

論 文 投

稿 並 獲

接 受 或

發表 30

分。 

國 際 團

體 特 優

20 分。 

國 際 個

人優等、

獲 准 國

科 會 政

府 機 構

計畫、國

內 期 刊

學 術 論

文 投 稿

並 獲 接

受 或 發

表等，列

為 第 一

作者 16

分，共同

作 者 8

分。 

全 國 個

人 特 優

16 分。 

 

 

國 際 團

體優等。 

全 國 團

體特優。 

全 國 個

人優等。 

直 轄 巿

或 縣

（巿）聯

合 個 人

特優。 

全 國 團

體優等。 

直 轄 巿

或 縣

（巿）聯

合 團 體

特優。 

直 轄 巿

或 縣

（巿）聯

合 個 人

優等。 

縣（巿）

個 人 特

優。 

直 轄 巿

或 縣

（巿）聯

合 團 體

優等。 

縣（巿）

團 體 特

優。 

縣（巿）

個 人 優

等。 

全 校 個

人特優。 

縣（巿）

團 體 優

等。 

全 校 團

體特優。 

全 校 個

人優等。 

全 校 團

體優等。 

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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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【大學部】傑出市長獎遴選成績評審規準表 

項目  8 分 6 分 4 分 2 分 1 分 備考 

優良事蹟 

(最高 20 分) 

總 統 府

表 揚 者

20 分。 

行 政 院

表 揚 者

16 分。 

各 部 會

或 直 轄

巿 表 揚

者。 

縣（巿）

政 府 機

關 表 揚

者。 

本 校 表

揚者。 

導 師 證

明者。 

  

幹部表現 

(最高 30 分) 

 學 生 自

治 組 織

(即學生

會、學生

議會、畢

聯會 )會

長、績優

體 育 運

動 代 表

隊隊長、

學 生 宿

舍舍長、

校 內 社

評 特 優

社 團 社

長。 

學 生 自

治 組 織

(即學生

會、學生

議會、畢

聯會 )副

會長、學

生 宿 舍

副舍長、

系 學 會

會長、校

內 社 評

優 等 社

團社長、

校 內 社

評 特 優

社 團 幹

部。 

學 生 自

治 組 織

(即學生

會、學生

議會、畢

聯會 )及

學 生 宿

舍 執 行

秘書、系

學 會 副

會長、社

團社長、

校 內 會

議代表、

班長、績

優 服 務

熱 心 獎

得主、校

內 社 評

優 等 社

團幹部、

體 育 運

動 代 表

隊隊長。 

學 生 自

治 組 織

(即學生

會、學生

議會、畢

聯會 )幹

部、宿舍

幹部、系

學 會 幹

部、社團

副 社 長

及 班 級

一 般 幹

部。 

社 團 幹

部。 

 

參與活動 

(最高 30 分) 

 校 慶 運

動會、體

育 表 演

會、教育

優先區、

帶 動 中

社 團 博

覽會、社

團評鑑、

校 歌 比

賽、啦啦

隊比賽、

系際盃、

新生盃、

文 學 獎

與 書 韻

盃 等 全

校 性 比

系 際 盃

幹部。 

全 校 性

活 動 領

唱 、 樂

團、合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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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【大學部】傑出市長獎遴選成績評審規準表 

項目  8 分 6 分 4 分 2 分 1 分 備考 

小學、社

團 聯 展

總召。 

新 生 周

運動會、

演唱會、

校 慶 園

遊會、三

八 蘋 果

節、教育

之星、師

弦獎、社

團 幹 部

研 習 等

活 動 總

召。 

體 育 表

演會、社

團 聯 展

副召。 

新 生 輔

導幹部。 

體 育 表

演會、校

慶 運 動

會、啦啦

隊、校慶

大會、運

動會、畢

業 典 禮

全 校 活

動 性 司

儀、大型

活 動 主

持人。 

 

 

 

賽總召。 

體 育 表

演會、校

慶 運 動

會、校歌

比賽、啦

啦隊、新

生 周 運

動會、社

團聯展、

社 團 博

覽會、社

團 評 鑑

重 要 幹

部。 

教 育 優

先區、帶

動 中 小

學 活 動

等 重 要

幹部。 

社 團 幹

部 研 習

等 活 動

副召。 

全 校 性

活 動 受

邀 表 演

者。 

 

團 及 義

工服務。 

校 長 與

學 生 座

談 會 主

持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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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【大學部】傑出市長獎遴選成績評審規準表 

項目  8 分 6 分 4 分 2 分 1 分 備考 

志工/義工服務 

(最高 10 分) 

 8 天 

(64 小時) 

6 天 

(48 小時) 

4 天 

(32 小時) 

2 天 

(16 小時) 

1 天 

(8 小時) 

 

獎勵 

(最高 10 分) 

一、嘉獎 1 次 1 分、小功 1 次 3 分、大功 1 次 9 分。 

二、嘉獎 2 次得 2 分，依此類推。 

其他 

(最高 10 分) 

未規列於前述標準項目之事蹟（項）（如創新創業、MOOCs 競賽、技術社

群產學服務活動、符合「追尋卓越 夢想無限」主題者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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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【研究所】傑出市長獎遴選成績評審規準表 

項目  8 分 6 分 4 分 2 分 1 分 備考 

學術創作或競

賽優良 

(最高 80 分) 

國 際 個

人特優、

國 際 期

刊 學 術

論 文 投

稿 或 發

表 列 為

第 一 作

者 30

分。 

國 際 團

體 特 優

20 分。 

國 際 個

人 優 等

16 分。 

全 國 個

人 特 優

16 分。 

國 際 期

刊 學 術

論 文 投

稿 並 獲

接 受 或

發表、獲

准 政 府

機 構 計

畫、出版

書籍。 

國 際 團

體優等。 

全 國 團

體特優。 

全 國 個

人優等。 

直 轄 巿

或 縣

（巿）聯

合 個 人

特優。 

國 內 期

刊 學 術

論 文 投

稿 並 獲

接 受 或

發表、獲

准 產 學

計 畫 或

技 術 服

務、出版

一 般 書

籍。 

全 國 團

體優等。 

直 轄 巿

或 縣

（巿）聯

合 團 體

特優。 

直 轄 巿

或 縣

（巿）聯

合 個 人

優等。 

縣（巿）

個 人 特

優。 

國 內 報

刊文章、

社 論 獲

刊 (非同

儕 審 查

學 術 期

刊 )、獲

准 校 外

補 助 計

畫。 

直 轄 巿

或 縣

（巿）聯

合 團 體

優等。 

縣（巿）

團 體 特

優。 

縣（巿）

個 人 優

等。 

全 校 個

人特優。 

縣（巿）

團 體 優

等。 

全 校 團

體特優。 

全 校 個

人優等。 

全 校 團

體優等。 

 

優良事蹟 

(最高 20 分) 

總 統 府

表 揚 者

20 分、行

政 院 表

揚者 16

分。 

各 部 會

或 直 轄

巿 表 揚

者。 

縣（巿）

政 府 機

關 表 揚

者。 

本 校 表

揚者。 

導 師 證

明者。 

 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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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【研究所】傑出市長獎遴選成績評審規準表 

項目  8 分 6 分 4 分 2 分 1 分 備考 

幹部表現 

(最高 30 分) 

 學 生 自

治 組 織

(即研究

生學會、

畢聯會 )

會長、校

內 社 評

優 等 社

長。 

學 生 自

治 組 織

(即研究

生學會、

畢聯會 )

副會長、

優 良 社

團社長、

校 內 社

評 優 等

社 團 幹

部。 

學 生 自

治 組 織

(即研究

生學會、

畢聯會 )

幹部、系

學 會 副

會長、社

團社長、

校 內 會

議代表、

班長、績

優 服 務

熱 心 獎

得主。 

社團、宿

舍、系學

會 及 班

級 一 般

幹部。 

  

參與活動 

(最高 30 分) 

 國 際 學

術 研 討

會 或 專

題講座、

校 慶 運

動會、體

育 表 演

會、教育

優先區、

帶 動 中

小學、社

團 幹 部

研習、社

團 聯 展

總召。 

國 內 學

術 研 討

會 或 專

題講座、

演唱會、

校 慶 園

遊會、三

八 蘋 果

節、教育

之 星 等

活 動 總

召。 

校 慶 運

動會、體

育 表 演

會、社團

聯展、社

團 幹 部

研 習 等

活 動 副

召。 

校 內 學

術 研 討

會 或 專

題講座、

系際盃、

社 團 博

覽會、社

團評鑑、

文 學 獎

與 書 韻

盃 等 全

校 性 比

賽總召。 

體 育 表

演會、校

慶 運 動

會、啦啦

隊、校慶

大會、運

動會、畢

業 典 禮

系際盃、

社 團 聯

展 等 活

動 重 要

幹部。全

校 性 活

動 、 領

唱 、 樂

團、合唱

團 及 義

工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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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【研究所】傑出市長獎遴選成績評審規準表 

項目  8 分 6 分 4 分 2 分 1 分 備考 

新 生 輔

導幹部。 

司儀。 

全 校 性

活 動 受

邀 表 演

者、大型

活 動 主

持人。 

志工/義工服務 

(最高 10 分) 

 8 天 

(64 小時) 

6 天 

(48 小時) 

4 天 

(32 小時) 

2 天 

(16 小時) 

1 天 

(8 小時) 

 

獎勵 

(最高 10 分) 

一、嘉獎 1 次 1 分、小功 1 次 3 分、大功 1 次 9 分。 

二、嘉獎 2 次得 2 分，依此類推。 

其他 

(最高 10 分) 

未規列於前述標準項目之事蹟（項）（如創新創業、MOOCs 競賽、技術社

群產學服務活動、符合「追尋卓越 夢想無限」主題者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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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傑出市長獎推薦表 

註：證明書範例如附件 5。 

系 級  學 號  姓 名  

□ 碩 士 班 前 3 學 期 學 業 平 均 

□ 學 士 班 前 7 學 期 學 業 平 均 
分 操 行 分 

聯 絡 電 話 (H)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E-MAIL  

優     良     事     蹟 

（請條例式列舉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證明，本表可自行打印並自由延伸，佐證資料影本請依 

  項次編號依序排列。） 

項次 類別 事實內容 證明文件 得分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合  計  

推 薦 人 

評 語 

及 簽 章 

 

單 位 主 管 

( 系 主 任 ) 

簽 章 

 

生輔暨校安組 

□在學期間未受小過 (含 )以上處分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初 審 

□符合資格 

 

_______________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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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14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優良事項書面證明 
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受薦同學姓名  系 班 級  

學 號  

事項起迄時間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發  生  地  點  

證 明 人 姓 名   
證明人身分  

（單  位）  
 

優良事項內容 

 

 
證明人簽章（或） 

證明單位蓋章： 

 

 

 

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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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書(範例) 

茲證明  ○○○  同學擔任下列工作 

系別：○○系 

班級：四年甲班 

學號：U11100001   

項 次 時 間 事 由 認 證 人 簽 章 

1 

111年 9月 6日 08

時至 7日 17時止，

共計 24小時。 

擔任 111學年度第 1學

期新生始業輔導幹部。 
 

 

 

業管單位承辦人：     業管單位主管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 5 


